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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营目的审查”是判断企业支出是否符合经营目的、进而判断支出所含增值税税款能否

获得抵扣的方法。若企业支出符合经营目的，则所含增值税可抵扣相关销项税，减轻纳税人的纳税义

务。欧洲增值税法将“经营目的审查”确认为抵扣的一般标准，承认其对抵扣限制的限制功能，并通过

司法实践，发展出考量纳税人主观意图与客观课税事实的具体规则。我国增值税制度既缺乏抵扣的

一般标准，又简单否认易被滥用的支出抵扣资格，容易导致纳税人权益受损。因此，有必要借鉴“经营

目的审查”的理念与规则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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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营改增”将服务与商品全面纳入增值税抵扣链条之后，我国增值税抵扣制度在发挥其传统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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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功能的同时，也面临巨大挑战。在我国抵扣型增值税制度中，〔１〕进项税抵扣是保证税收中性的

基本要求，也是增值税制度中最复杂、最核心的设计———纳税人应抵扣经营消费中的进项税，只就

个人消费承担增值税。因此，建立判断进项税抵扣的一般标准与例外、合理区分经营消费与个人

消费，不仅是保证纳税人不承担法定范围外税负的重要前提，也是保证增值税中性的独特需求所

在。考虑到商事交易的千变万化与经济环境的错综复杂，我国增值税抵扣制度日显单薄。现行增

值税规范虽规定了可抵扣与不可抵扣的项目，但缺乏抵扣的一般判断标准。这不利于构建科学税

制，并影响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法治进程。另外，现行制度对抵扣的限制也有矫枉过正的嫌

疑，易造成纳税人还需就部分经营消费承担增值税的情况，因而扭曲竞争与经营模式、增加企业额

外负担，不符合现阶段结构性减税、优化供给结构的大趋势。

为贯彻“彻底抵扣原则”、确认进项税与销项税之间的相关性、合理区分经营消费与个人消费，

欧洲增值税法 〔２〕采用“经营目的审查”（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ｕｒｐｏｓｅＴｅｓｔ）加以判断。“彻底抵扣原则”是指：

当所采购的商品和服务被用于应税交易时，其进项税应获得彻底抵扣。它是经欧盟《增值税指

令》〔３〕抵扣相关条款 〔４〕所确立的三个基本原则之一，构成了增值税抵扣制度的基石。为贯彻“彻

底抵扣原则”，欧洲增值税法将进项税与销项税之间的相关性视为纳税人抵扣权的核心内容。〔５〕

“经营目的审查”则是判断进项税与销项税相关性、区分经营消费与个人消费的重要工具。只有当

采购符合经营目的，其进项税才可被视为与销项税存在相关性，构成纳税人经营消费中的增值税，

进而获得抵扣资格。“经营目的审查”有助于判断经营消费并确定抵扣范围，在确保税基的同时也

有利于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在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无论是从确保后“营改增”时期增值税制度的顺利运

行，还是从推动增值税立法，乃至从助力供给侧改革、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视角观瞻，欧洲增值

税抵扣制度为保证增值税通畅运行、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提高法律明确性与可操作性，其所贯

彻的理念与采取的措施，都对我国增值税制度的完善极具借鉴价值。

二、“符合经营目的”是欧洲增值

税法抵扣的一般标准

　　（一）“符合经营目的”是经法律确认的抵扣权成立要件

只有符合经营目的的进项税才可抵扣，这是经欧盟法与欧洲多国法律所确认的抵扣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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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抵扣型增值税中，纳税人通过从销项税中抵扣进项税来计算净纳税义务。其中，销项税是纳税人销售

商品或提供服务时应申报并缴纳的税额，而进项税是纳税人采购进项时已支付的增值税额。

本文所谓的“欧洲增值税法”，既指欧洲各国增值税法规，也包括欧盟为协调成员国增值税而发布的一系

列增值税指令。

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系列增值税指令，从最初框架性的《第一号指令》（“Ｆｉｒｓ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第二号指令》

（“Ｓｅｃｏ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到较为成熟的《第六号指令》（“Ｓｉｘｔｈ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如今，这些指令被整合成欧盟《增值税指

令》，成为欧盟成员国协调各自增值税体系的参照依据。Ｓｅ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２００６／１１２／ＥＣｏｆ２８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ｔａｘ（ＯＪＬ３４７，１１．１２．２００６），ｐ．１．

欧盟《增值税指令》第１条第（２）款规定：每一项交易中，根据交易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与所适用税率计算

而来的增值税，应在抵扣其成本元素中直接承担的增值税额后成为应纳税款。Ｓｅ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２００６／１１２／ＥＣ

ｏｆ２８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６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ｔａｘ（ＯＪＬ３４７，１１．１２．２００６），ｐ．１．

ＲｉｔａｄｅｌａＦｅｒｉａ，犜犺犲犈犝 犞犃犜犛狔狊狋犲犿犪狀犱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犪犾犕犪狉犽犲狋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ＩＢＦＤ，２００９），

ｐｐ．１４３ １４５．



要件。欧盟《增值税指令》第１６８条规定，只有当商品和服务被用于纳税人的应税活动，纳税人

才可抵扣进项税。〔６〕法国《税收总法典》增值税编规定，只有当纳税人的采购是为达到经营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目的所必须发生时，纳税人才可抵扣其中的进项税；
〔７〕英国《１９９４年增值税法》第

２４条规定，仅当采购的商品和服务用于（或即将被用于）纳税人从事的（或即将从事的）“营业”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时，该纳税人才有权申请抵扣采购所支付的进项税；〔８〕奥地利《１９９４增值税法典》规

定，当其他经营者就商品和服务给付向某一经营者开具发票，且该给付符合经营目的时，后者可

就发票上标明的金额抵扣进项税；〔９〕卢森堡《经修订的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日增值税法》第４８条规

定，当商品和服务被用于企业经营，且满足第４９至５４条的条件后，纳税人才拥有抵扣进项税的

权利。〔１０〕

（二）“符合经营目的”之内涵剖析

符合经营目的的采购，多指基于企业利益考虑，为增加企业利润而购买商品与服务的行为。

该内涵与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的判断标准存在共通之处。“‘生产经营’活动是指一种具有独立性

的商业或产业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获利。”〔１１〕企业经营的目的实质上就是获取利润，因此符合经

营目的、与经营有关的采购即指为提供销售、获得利润而进行的消费。在所得税语境中，企业

从所得中获利，国家在允许扣除各项费用后参与分享；在增值税语境中，企业从对价中获利，

国家在允许企业抵扣各项支出后参与分享。〔１２〕由此可见，所得税与增值税语境下的经营概

念或许因适用不同税法而存在适度差异，但不存在本质区别，都是企业为营利目的所从事的

经济活动。

鉴于“经营目的”是一个不确定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可能受到企业性质、活动主要目标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故而在增值税立法实践中，各国多采纳较为抽象的概念，或结合所得税中的营业支出

扣除项作共同解释。法国将可抵扣或可扣除支出（ｃｈａｒｇｅｓｄéｄｕｃｔｉｂｌｅｓ）统称为营业支出（ｄéｐｅｎｓｅ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ｌｌｅｓ），且认定营业支出应促进企业的直接利益、与企业的社会目标相关、有助于提高营

业额、产生于企业的正常经营管理且排除个人支出。〔１３〕比利时与法国类似，也采用了与个人支出

（ｆｒａｉｓｐｒｉｖéｓ）相对的概念———营业支出（ｆｒａｉ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ｌｓ）———原则上只允许营业支出在计算

增值税时抵扣进项税、在计算所得税时进行税前扣除。比利时《所得税法典》第４９条对可扣除的

营业支出做出定义，指为获得、维持应税收入且在纳税期限内产生的支出。〔１４〕比利时《增值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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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Ｖ．图若尼主编：《税法的起草与设计》，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译，中国税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版，第６０２～６０３页。

无论是税额抵扣型增值税还是税基相减型增值税都可作此理解，因为税额抵扣型增值税可被理解

为提前将税率适用于进项与销项上。

Ｓｅ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éｇａｌｅｅ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Ｃｈａｒｇｅｓｄéｄｕｃｔｉｂｌｅｓｏｕｎｏｎｄｕｒéｓｕｌｔａｔｆｉｓｃａｌ

ｄｕｎｅｅｎｔｒｅｐｒｉｓｅ”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ｕｂｌｉｃ．ｆ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ｌｓｅｎｔｒｅｐｒｉｓｅｓ／ｖｏｓｄｒｏｉｔｓ／Ｆ３１９７３，ｃｏｎｓｕｌｔéｌｅ

２０１８ ０４ ３０）．

ＳｅｅＣｏｄｅｄｅｓＩｍｐｔｓｕｒｌｅｓｒｅｖｅｎｕｓ１９９２（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０１３）（Ｂｅｌｇｉｑｕｅ），ａｒｔ４９．



典》明确区分了用于经营目的和个人目的的采购，后者是为了满足个人需求或更广义的不符合经

济活动目标的需求。〔１５〕只有当纳税人可证明所消费的商务餐符合宣传目的与经营目的时，奥地

利才允许纳税人抵扣商务餐中的进项税。至于如何佐证，纳税人可参考奥地利所得税法规及其相

关指南。〔１６〕可见，增值税可抵扣项与所得税可扣除项的认定秉承了同一理念，即该支出需符合企

业经营目的、立足于企业的自身利益与发展、可促进企业利润的增长，区别于为满足个人需求或不

符合企业活动整体目标的需求所发生的支出。

“经营目的审查”被确定为判断进项税抵扣的一般标准，是“彻底抵扣原则”在抵扣规则中的贯

彻。在特殊情形下，“符合经营目的”的要求并非是立法唯一的考量因素，其他政策目的也可构成

限制抵扣的成因。即便如此，“经营目的审查”在一定程度上仍发挥对抵扣限制的限制功能、与政

策目的相制衡，形成一种对纳税人的保护。

三、特定情形下“经营目的审查”

对抵扣限制的限制

　　就某些难以判断从属个人消费、经营消费还是被用于个人消费可能性较大的“易被滥用支出”

而言，欧洲各国立足于国库思维与税收征管思维，在不同程度上对这类消费的抵扣施加限制。不

过，抵扣限制并非毫无边界，比例原则作为欧共体法律的一般原则之一，从立法与司法两方面对其

加以约束。而“经营目的审查”便是比例原则在增值税抵扣制度中的直接体现。就“易被滥用的采

购”而言，欧盟《增值税指令》第１７６条采用“非严格意义上经营支出”〔１７〕这一说法，可能涉及奢侈

品、娱乐、餐饮、住宿、运输服务等项目。无论是基于税务机关的征管难度考虑，还是从国家立法机

关对潜在偷漏税风险的担忧出发，各国都倾向对这些“烫手山芋”的抵扣资格施加限制。可是，既

然抵扣权被欧盟法与欧洲部分国家法律确认为属于纳税人的增值税权利，那么对其限制就构成一

种对普遍规则的违背，必须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具体而言，立法者所追求目标与所采取手段之

间应具备相应性，所采取手段应对人民基本权侵害程度较轻，所追求法益与被侵害法益之间应存

在平衡关系，以确保国家特定政策目标的实现不过分损害纳税人在增值税抵扣制度中所应享有的

权益。〔１８〕在增值税抵扣制度中，比例原则可借助“经营目的审查”的引入发挥约束作用。其具体

体现在立法与司法两个层面：立法实践中，欧洲多国法律将“经营目的审查”作为制衡政策目的的

工具，尽力保证抵扣链条的完整性，防止法律过度限制纳税人权利；司法实践中，欧洲法院曾裁定，

作为增值税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进项税抵扣权原则上不得受到限制，〔１９〕此外，欧洲法院还可

通过比例原则审查欧共体法规的有效性。〔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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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立法实践中“经营目的审查”对抵扣限制的限制

当“易被滥用采购”的抵扣遭到限制时，“经营目的审查”发挥约束功能，构成限制抵扣的例外。

换言之，部分“易被滥用采购”若经证实符合经营目的，便可抵扣进项税。欧洲各国虽然未就抵扣

权受限的具体项目达成一致，但在可控范围内对实际符合经营目的的进项税给予抵扣，尽可能保

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

商业旅行旅客运输服务 〔２１〕的增值税通常可获得抵扣。部分国家虽限制了提供运输服务的汽

车与燃料中的增值税抵扣，但将用于经营的汽车与燃料视为例外。在２８个欧盟成员国（包括英

国）中，仅有６个国家对国内旅客运输服务按照标准税率课税———其他国家或免税，或适用较低税

率。例如，不允许旅客运输服务抵扣进项税的法国、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都属于按照较低税率课

税的国家。〔２２〕再如，葡萄牙不允许旅行支出抵扣进项税，但如果旅行支出产生于企业宣传活动，

则允许企业抵扣２５％或５０％的进项税。〔２３〕上述四个国家不允许旅客运输服务抵扣进项税，除了

考虑到其被滥用的可能性，与其自身税制相自洽也是一方面原因。许多国家虽然对提供运输服务

的车辆之购买、租用、使用（包括燃料在内）或维修的抵扣施加了诸多限制，却将符合经营目的的项

目视为例外，允许后者抵扣其进项税。例如，为了全额抵扣，车辆需只用于提供商业性旅客运输服

务（比利时和罗马尼亚），或主要用于提供商业性旅客运输服务（匈牙利规定９０％以上）。〔２４〕克罗

地亚只允许用于经营的柴油、汽油抵扣１００％进项税。〔２５〕

餐饮服务与旅客运输服务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构成个人消费的可能性更大，更易被滥用。

这一特性在欧盟法和欧洲各国法律中的直接体现为：法律限制餐饮服务抵扣的比例远高于运输服

务。在经统计的欧洲３１个国家中，１３个国家不允许餐厅服务抵扣进项税。其他１８个国家中，除

英国、德国、卢森堡和罗马尼亚未设置任何条件之外，有７国只在餐厅服务被证实完全符合经营目

的时才允许其抵扣进项税。〔２６〕然而，随着制度运行与技术发展，许多国家也逐渐放宽了对食品、

饮料抵扣的限制。比利时２０１５年在一项行政决议中准许宣传活动中的住宿、餐厅和餐饮服务抵

扣进项税，规定由纳税人收集完所有证明后向税务机关请求抵扣。相应地，比利时最高法院明确

了宣传费用的具体定义。〔２７〕

相比之下，针对娱乐服务的抵扣限制则最为普遍。经统计的３１个国家中，只有１０国允

许娱乐服务抵扣进项税，其中６国规定娱乐服务抵扣进项税需满足符合经营目的的条件。〔２８〕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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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范围内旅客运输服务通常十分复杂，因为按照欧洲统一大市场的理念，国家之间的旅客运输服务往

往涉及增值税收入如何在各国分配的问题。为审视欧洲就旅客运输服务确定的抵扣制度，本文直接聚焦各国对国

内旅客运输服务的增值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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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服务受到广泛限制的原因主要在于：它构成个人消费的可能性较大，与经营目的的联系

相对疏离。

通过对上述三类服务相关规定的分析可见，一项易被滥用的采购是否被限制抵扣以及被限制

的程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采购支出在经营支出与个人支出之间的定位。越接近个人消费

的采购，其抵扣所受到的限制往往越大。然而，无论是允许“经营目的审查”构成抵扣限制的例外，

或是严格区分可抵扣与不可抵扣的进项，甚至是允许纳税人对其经营目的举证，都是一种对权利

限制的限制。各国试图对纳税人权益给予最大程度的保护，维持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这一思

路从欧洲增值税立法一直延伸到其司法判例之中。

（二）司法实践中“经营目的审查”对抵扣限制的限制

比例原则是欧洲法院司法审查的标准之一，可被用于判断各国法律是否具备有效性。就易

被滥用的采购而言，“经营目的审查”可作为判断增值税抵扣规范有效性的审查工具，承接比例

原则的约束功能。欧洲法院的判例肯定了比例原则在立法与征管中的重要作用，遵循欧盟增值

税法所确立的基本宗旨，对纳税人经营支出的抵扣权给予最大程度的维护。针对法国出台的一

部限制企业就餐食、住宿、招待与娱乐等费用抵扣进项税的规定，法国行政法院曾向欧洲法院申

请裁定，以判断该法规是否因违背欧盟《第六号指令》〔２９〕的立法宗旨而失效。纳税人提出，法规

出于打击逃、避税的目的，仅仅基于这类支出有产生逃、避税风险的可能性，在缺乏对风险的实

质证明且拒绝纳税人就该支出符合经营目的举证的情况下，全面而系统地否认抵扣权，显然是

对比例原则的违背。欧洲法院最终裁定，该法规在未允许纳税人证明不存在逃避税风险、特

定支出符合经营目的的情况下彻底否认抵扣权，以达到打击逃、避税目的，违背了必要性原则

与比例性原则，对欧盟《第六号指令》的宗旨与原则产生不利影响，因而无效。〔３０〕欧盟法院的

裁定表明，潜在的逃、避税风险并不必然导致抵扣遭到限制，尤其是在纳税人可证明该支出的

确为经营支出的情况下。纳税人的经营目的发挥了一种防止政策目的过度侵蚀纳税人权利

的防御功能。

为实现特定政策目的，立法或行政机关不免会采取一定措施保护税基、便宜征管。为防止这

类措施对纳税人权益产生侵害，比例原则应发挥划定公法边界的作用。在增值税抵扣制度的设计

上，比例原则的功能与“经营目的审查”确保增值税纳税人不就经营支出负担增值税的目标不谋而

合。“经营目的审查”成为比例原则在增值税抵扣制度中的延伸与体现，在维持税收制度正常运行

的同时，也为纳税人权益提供必要保护。

四、欧洲判例中有关“经营目的

审查”的具体标准

　　除在增值税抵扣制度中发挥重要功能外，“经营目的审查”的特殊之处还体现在其复杂性上。

经营环境的多变决定了“经营目的审查”的定义无法包罗万象。“经营目的审查”的具体措施，虽然

未经欧盟法从立法上澄清，但可从判例法中抽象出一般规则：经营目的的确认需建立在一种客观

的销项与进项的直接关联之上。英国增值税法的特殊之处在于，除客观审查外，还建立了一套判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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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经营者主观目的的审查机制。〔３１〕因此，欧洲“经营目的审查”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

经营者的主观目的进行审查（主观审查）；另一方面是对进项与销项之间是否具有直接关联进行审

查（客观审查）。

（一）“经营目的”主观审查

“经营目的”主观审查是指探究经营者在进行采购时的主观意图和旨在实现的目标。这需

要税务机关考察公司管理人员在决定采购时内心的真实想法，从而判断其真正目的。在司法程

序中，事实调查法庭承担这一职责时，需时刻牢记要站在纳税人的视角考虑问题，参照与纳税人

处境一致的普通商人之行为准则与思维来评估证据，以推断特定纳税人行为与意图的合

理性。〔３２〕

１．英国法院对主观意图的判断

英国法院试图通过甄别纳税人的主观意图，寻找其抵扣进项税的合理支撑。英国法院在一个

典型案例中，通过判断纳税人的主观意图，承认纳税人购买的赛马可抵扣进项税。〔３３〕该纳税人是

一家增值税注册公司，向不同的项目工程师销售其制造的塑料模具和储物柜。纳税人招揽订单、

扩充客源的方式并非传统的广告形式，而是依赖私人联系和推荐。因此在寻找新客户的关键时

期，纳税人购买了一匹赛马以增强与潜在客户之间的联络，从而提高业绩。法院在通过对经营者

的主观意图、企业的特殊宣传渠道以及该方案对企业业绩的实际效果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后，认定

该公司的目的确实是运用赛马来提高公司业绩。故采购和喂养等相关开支皆符合经营目的，可抵

扣相关进项税。在另一个英国判例中，法院需要判定纳税人西装、领带、手提包等物件的消费是否

为从事律师职业的目的而产生。〔３４〕法院认为，纳税人购买西装、手提包等衣物的目的是为了穿着

得体，且该纳税人从事律师工作的意图影响了所购衣物的款式。法院据此认定，从事律师职业是

纳税人购买上述衣物的主要目的，允许纳税人抵扣一部分采购中的进项税。

这两个判例反映出英国法院在对经营者主观意图进行判断时遵循的一些准则，即所采购的进

项必须出于纳税人促进其经营业务的主观意愿，但经营目的不一定是采购发生的唯一目的，只需

构成采购之主要目的即可。

２．欧洲法院对主观审查的承认

欧洲法院对经营者主观意图的判断经历了从拒绝到接受的历程。欧洲法院在１９９５年ＢＬＰ一

案中指出，对经营者主观意图的判断，违背了增值税制度对法律确定性与可行性的要求，不应被考

虑在内。〔３５〕但在２０１５年Ｓｖｅｄａ一案中，法院采纳了以下观点：只有将采购是否符合经营目的这

一因素考虑在内，才能实现增值税制度的理性与中性。〔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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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英国法院所建立的较为成熟的经营者主观意图判断体系，还是欧洲法院所经历的态度

转变，都体现了一种司法对纳税人（权利）关怀的立场。尤其当客观事实或材料无法为纳税人抵扣

提供有力支撑时，甄别纳税人的主观意图则为纳税人抵扣进项税提供合理依据，尽可能消除纳税

人就经营消费承担的额外增值税。当然，主观审查毕竟融入了对经营者目的的主观判断，无论从

法律的确定性还是可预测性而言，都存在缺陷，因此需结合经营目的客观审查，对是否符合经营目

的做出综合判定。

（二）“经营目的”客观审查

经营目的客观审查，是判断在所采购商品或服务的预计或实际用途与企业应税活动之间是否

存在清晰且直接的联系。〔３７〕商品或服务采购成本与应税销项之间的直接联系，又称“直接关联原

则”（ｄｉｒｅｃｔｌｉｎｋ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是进项税与销项税相关性的直接体现，更是确保抵扣制度中“彻底抵扣

原则”实现的关键。

基于对欧洲法院历年来判断进项税抵扣标准的观察，欧洲法院对“直接关联”的认定从严强

调进项与特定应税交易之间的因果关系，逐步转化为判断进项与整体经营活动之间是否存在经

济联系，从而由严至宽地贯彻了“直接关联原则”，形成了欧洲法院判例法判断抵扣的三个基本

步骤。

１．直接关联原则具体内容的转变

直接关联原则的具体内容经历了从法律型关系（因果关系）到经济型关系的侧重。自欧洲法

院在ＢＬＰＧｒｏｕｐ一案中首次确认“直接明确关联”是抵扣权成立的必要条件起，直接明确关联被普

遍理解为进项与销项之间的因果关系（ｃａｕｓａ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３８〕换言之，纳税人以提供应税销售为

目的进行采购，自然可抵扣采购中的进项税，无论应税销售是否发生在采购之前，甚至是否真正发

生。但事实上，欧洲法院逐渐察觉，因果关系这一对直接明确关联的直观解释，无法适应复杂的经

营环境，可能产生狭隘、甚至错误的判断。因而，在２０００年的ＭｉｄｌａｎｄＢａｎｋ一案中，欧洲法院回归

欧洲统一增值税制度建立之初所确定的基本原则，重申了欧盟《第一号指令》第２条的内容———

“根据商品或服务价格计算而来的增值税应当在抵扣各种成本要素直接承担（ｂｏｒｎｅｄｉｒｅｃｔｌｙ）的增

值税总额后，成为应纳税款”〔３９〕。欧洲法院认定，尽管采购是为了提供销项而产生，是销项交易的

结果，但并未构成销项交易成本要素中的一部分———根据欧盟《第一号指令》第２条的规定，并未

形成直接关联。〔４０〕在２０１３年的ＡＥＳ３Ｃ一案中，欧洲法院直接肯定了“直接联系”应当是一种“纯

经济”联系。〔４１〕直接关联内容发生了变化，并非意味着“因果关系”必然遭到否认，而是在此基础

上，发展出新的内容———商品与服务的成本构成应税销项的价格组成部分，作为对“因果关系”缺

陷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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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直接关联原则适用范围的演化

直接关联原则的适用范围也经历了从采购与具体应税交易间建立关联，扩大到与整体经营活

动建立关联之演变，逐步形成了欧洲法院判例法判断抵扣资格的三个基本步骤。〔４２〕判断抵扣资

格的第一步，是确定哪些进项归属于应税交易，哪些进项与应税交易之间存在直接明确关联的步

骤；当第一步的要求无法满足，进项与应税销项之间无法建立直接联系时，纳税人的相关交易可继

续接受第二步，即判断采购成本是否与纳税人（经明确限定的）部分应税活动相关，构成这部分应

税活动的开支。如果是，则纳税人可抵扣进项税；若第二步的标准仍不满足，则进入第三步———判

断相关交易的成本是否构成纳税人“总成本”的一部分，构成纳税人应税销售价格中的一部分。如

果是，则纳税人可抵扣进项税。第二步与第三步的判断意味着，与非应税交易相关的进项税抵扣

资格并不必然遭到否认。如果该非应税交易是为了纳税人应税经济活动的整体利益，或其中某一

确定部分的利益，则该非应税交易中的进项税可获得部分抵扣，抵扣具体范围由各国确定。〔４３〕直

接关联原则的适用并不仅限于采购与特定应税交易之间，而是扩大到纳税人的整个或部分应税活

动，代表了一种采购与纳税人应税活动之间的整体联系。这无疑是一种对直接关联概念的放大。

其目标也十分明确，即尽可能消除纳税人就经营支出所承担的增值税。欧洲法院认为，用于非应

税交易进项中的增值税不可抵扣进项税的结论过于武断，很可能导致经营性消费被课税。〔４４〕即

便进项与应税交易之间不存在直接、明确的联系，进项成本也可能构成所谓的“总成本”，应根据比

例抵扣的方法确定抵扣额。〔４５〕

无论是从主观审查中对纳税人主观意图的理性且包容性的判断，抑或是从客观审查中直接关

联内容与适用范围的演变，都可看出欧洲在立法与司法程序中始终秉承着保护纳税人抵扣权的基

本理念，而且判断标准随着经济环境的多样化被逐渐放宽，尽可能彻底消除纳税人在经营进程中

为提供应税经济活动所需缴纳或已缴纳的增值税，同时也体现出欧洲增值税法对增值税基本原则

的遵循。

五、“经营目的审查”对中国增值税法的借鉴

（一）我国增值税法引入“经营目的”的必要性

在我国全面推行“营改增”与增值税即将立法的背景下，建立抵扣的一般标准不仅是时代需

求，更是科学构建增值税制度的必经之路。“营改增”之后，我国增值税不仅全面覆盖商品与服务，

还将面临电子商务与跨境贸易急速发展所带来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现行增值税抵扣制度缺乏

判断抵扣的一般标准和对不可抵扣项目进行列举式规范等内容，客观上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

环境与层出不穷的经营模式。更重要的是，抵扣制度作为增值税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确保增值

税中性特征的中枢。抵扣的一般标准直接影响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合理的判断方法应建立在对可

扣除与不可扣除项目的类型化之上。完善抵扣制度，构建科学的增值税制，这对增值税立法具有

·８２１·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这三个基本步骤并非代表了欧洲法院在面对具体案件时一定遵循的判断次序，而是学者根据历年欧洲

法院的判断标准按照进项与销项间的关联程度归纳出来的规律，体现了欧洲法院在不断探索与调整“直接关联原

则”方面的历史进程。ＳｅｅＡｄｖａｎＤｏｅｓｕｍ＆ＧｅｒｔＪａｎｖａｎＮｏｒｄｅ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３８〕，ａｔ３２４ ３２８．

ＳｅｅＡｄｖａｎＤｏｅｓｕｍ＆ＧｅｒｔＪａｎｖａｎＮｏｒｄｅ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３８〕，ａｔ３２９．

ＳｅｅＥＣＪ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ｏｆ２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１ｉｎ犃犫犫犲狔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狆犾犮狏．犆狅犿犿犻狊狊犻狅狀犲狉狊狅犳犆狌狊狋狅犿狊牔犈狓犮犻狊犲，

ＣａｓｅＣ４０８／９８［２００１］ＥＣＲＩ１３６１，ｐａｒａ．３９．

ＳｅｅＡｄｖａｎＤｏｅｓｕｍ＆ＧｅｒｔＪａｎｖａｎＮｏｒｄｅ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３８〕，ａｔ３２８．



举足轻重的意义。此外，抵扣的一般标准也可作为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参考，有助于解决征纳双方

就具体进项的归属所产生的争议。

我国增值税抵扣一般标准的缺失，易造成两个层面的不利影响。〔４６〕一方面，不可抵扣的规范

存在重复、标准不明、概念模糊的情况，不利于税制简化。例如，我国不允许用于个人消费的相关

进项税获得抵扣，但对个人消费并未做出解释，只规定纳税人的交际应酬消费属于个人消费。〔４７〕

依照正常理解，交际应酬消费与娱乐服务、餐饮服务，甚至与旅客交通运输服务之间都可能发生不

同程度的重叠。我国在立法层面缺乏一般规则对抵扣的基本指导，可能造成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缺

失，也可能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就特定消费是否构成不可抵扣项目的问题引发争议。〔４８〕另一方面，

可抵扣与不可抵扣项目的区分缺乏合理解释，可能引发法律法规过度侵蚀纳税人权益的局面。我

国简单排除易被滥用的旅客运输、餐饮和娱乐等服务的进项税抵扣资格，有过度限制纳税人抵扣

进项税之嫌。〔４９〕旅客运输、餐饮和娱乐服务虽不同程度地具备个人消费的特质，但依然可能发生

在正常商业往来与经营进程中，构成经营消费。我国因难以区分经营消费与个人消费，为防范由

滥用抵扣规则所诱发的逃、避税行为而简单否认易被滥用进项的抵扣资格，易造成纳税人就经营

消费承担增值税进而税赋过重的后果。

“经营目的审查”从增值税基本原理出发，建立于欧盟较为成熟的增值税体系之上，无论是从

法理上抑或从实践上都得到了肯定与印证，可为我国建立增值税抵扣一般标准提供思路与参考。

首先，引入可判断是否具有抵扣资格的一般标准是完善我国增值税抵扣制度的重要环节。该一般

规则不仅可体现抵扣制度的一般原则与精神，构成抵扣制度的基础，起到协调整个制度的作用，而

且还具备一定开放性，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更新。〔５０〕“经营目的审查”既满足增值税原理对抵

扣条件的具体要求、符合增值税法理，又在立法层面上被证实了具有可行性。此外，欧洲法院与欧

洲各国法院的判例为“经营目的审查”的具体规则设计提供了翔实的依据与参考，兼顾了对纳税人

主观意图与客观课税事实的判断。与此同时，“经营目的审查”的实践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比例原

则在增值税抵扣制度中的应用，有助于将对不可抵扣进项的限制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在预计目

标与所采取手段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据此，“经营目的审查”可为我国在立法与司法层面建立较为

完善的增值税抵扣制度提供有力支撑。

（二）“经营目的审查”标准之建立

１．建立抵扣的一般标准

建立“符合经营目的”的一般标准，即原则上只有被证实达到标准的进项税才可获得抵扣，

反之则不得抵扣。我国现行增值税法中引入了“个人消费”这一概念，说明立法者有意识地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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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参见《增值税暂行条例（２０１７修订）》第８条：下列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一）从销售方取得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第１０条：下列项目的进项税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一）用于简易计

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二）非正

常损失的购进货物，以及相关的劳务和交通运输服务；（三）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劳务

和交通运输服务；（四）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项目。参见《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６〕３６号），附件１，第２７条……（六）购进的旅客运输服务、贷款服务、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

娱乐服务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参见《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附件１，第２７条。

参见翁武耀：《论增值税抵扣权的范围》，载《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５８～

６６页；另参见赵红梅：《对增值税进项税额确定及抵扣问题的探讨》，载《税务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７期，第９１～９２页。

见前注〔４７〕。

参见王利明：《法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７４页。



分“个人消费”与“非个人消费”，且承认“个人消费”不应抵扣进项税这一增值税基本原理。但规

范中的不可抵扣进项并非皆因属于“非个人消费”而遭到排除，还涉及与自身税制自洽、简化征

管程序等因素的考量。总体而言，其缺乏判断可否抵扣的一般标准。因此，在立足于现有税法

目标与征管水平的前提下，我国应基于“经营目的”构建个人消费与经营消费的具体定义与内

涵。例如符合经营目的的消费属于经营消费，其他消费则属个人消费，并重新整合现有列举式

规范。在尚无法通过有效手段监控购进的餐饮服务和娱乐服务是否真正符合经营目的的情况

下，这类服务可暂且归于个人消费的范畴中，以维持现行对这类消费否认抵扣资格的规定，待征

管技术进一步发展再作适度调整。至于交际应酬，增值税规范应对其给予准确定义，或直接与

餐饮、娱乐等其他服务合并，适用同一规则。而其他不可抵扣项目，例如集体福利，应在规范中

被给予准确定义，并根据标准重新分类。当然，一般性标准的引入并非意味着原有列举性条款

的意义丧失。但只有建立在一般规则之上的列举性条款，才可避免其局限性，真正发挥其直观、

典型化的功能与优势。

正所谓“裁判者适用一般条款的核心任务是要实现一般条款的具体化”，〔５１〕建立“符合经营目

的”的一般抵扣标准后，我国可通过税法解释的途径进一步细化规则，优先引入经营目的客观审

查，为司法审查提供依据。欧盟司法实践所建立的主观审查与客观审查可为我国相关具体规则的

适用提供借鉴。主观审查是对经营者主观意图的揣测，需建立在完善的信用机制与征纳双方良好

的合作基础之上。对于我国而言，无论是从征管成本还是税收环境的角度而言，引入主观审查的

时机尚不成熟———不仅可能增加行政成本、提高税务人员的执法风险，还易诱发违法行为。相比

之下，客观审查更具可行性与借鉴性。我国可由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出台解释，对经营目的客

观审查所直接关联的内涵给予明确规定，明确可证明进项与销项之间相关性存在的客观要件，构

建具备可操作性的详细规则，为税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提供参考依据。

２．不可抵扣项目需经“经营目的审查”的判断

当国家出于征管便利或国库利益的考虑而对抵扣加以限制时，不可抵扣项目的规定应接受

“经营目的审查”的判断。根据现代增值税的理论，进项税不可抵扣本属于一般规则的例外，不仅

可能产生税收不呈中性以及竞争扭曲等后果，还增加了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因此应当从严格意义

上进行解释。况且，针对易被滥用的进项税，国家因难以区分其从属于个人消费还是经营消费（认

定其构成个人消费的可能性更高），为降低税收流失的风险而否认其抵扣资格，本质上是一种对增

值税纳税人权利的限制。从欧洲增值税抵扣权的视角出发，这的确构成了纳税人的“失权”。因

此，立足于征管便利与国库利益而限制抵扣的规定应受到更严格的审查。被用于防止政府侵犯公

民合法权益及自由的公法核心原则———比例原则，是评判政策目标与公民权利之界限的理想工

具。而比例原则在增值税抵扣制度中可具体化为“经营目的审查”。因此，在理想状态下，只有实

质具有逃、避税风险、不符合纳税人真实经营目的的采购，才不可抵扣所含增值税。这是防止立法

者过度追求国库利益和税收征管便利，进而造成纳税人承担额外税负的理论要求。实践中，虽然

我国现有征管技术、税务环境与增值税制度法律现状尚未达到理想状态，但是，“经营目的审查”的

引入仍可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与政策目的相制衡的作用，防止立法者的政策目的过度侵蚀纳税人权

益，以此在增值税抵扣领域延续比例原则的防御功能。

如果从“经营目的审查”的目标来审视我国具体规则，旅客运输服务的进项税就不应完全被

排除在抵扣范围之外。就旅客运输服务特性而言，其用于经营的可能性较餐饮、娱乐服务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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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且可通过书面材料（如机票、火车票等）被证实的几率也更大；就企业发展现状而言，全球

化程度的加深使企业的跨境或跨区业务更加频繁，客户乃至雇员的差旅费构成企业运营成本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再者，我国企业所得税可扣除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销售成本（包含销

售部门的差旅费），〔５２〕说明我国现行税法也承认了旅客运输服务所产生的费用可能发生在企业

经营活动进程中，构成经营支出。如彻底否认其抵扣进项税的资格，则会增加纳税人的负担，

这不利于税收公平，也有损法律的统一性与协调性。因此，就旅客运输服务而言，我国应根据

抵扣的一般规则，提供纳税人就特定交易举证的渠道，若满足法定的抵扣条件，则允许纳税人

抵扣相关进项税。这在缓解税务机关压力的同时，也尽可能减轻了纳税人就经营消费所承担

的税负。

六、结　　语

欧洲增值税抵扣制度中的“经营目的审查”，不仅有助于建立抵扣的一般标准、有效区分经营

消费与个人消费，还可一定程度上约束对“易被滥用支出”的抵扣限制。欧洲司法判例发展出的主

观审查与客观审查也为“经营目的审查”的具体操作提供指引，这反映出欧洲增值税抵扣制度遵循

基本税法原理、保护纳税人权益与可操作性强等优势。我国可借助“经营目的审查”构建抵扣的一

般标准与例外，在确保国家税收收入的同时，防范国库利益与征管便宜思维过度侵蚀纳税人权益

的可能。诚然，增值税抵扣制度的完善仍需配套制度的支持———如何理想地发挥抵扣制度的功

能，落实我国结构性减税的目标，依然值得理论与实务界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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